采购内容
[bookmark: _Toc26876][bookmark: _Toc19800]1、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30712][bookmark: _GoBack]杨凌大道南段（滨河路－河堤路）市政道路及滨河路（水运西路－杨凌大道）拓宽改造工程。其中，杨凌大道南段市政道路主路长度640米、宽60米，包括长670米两侧匝道；滨河路改造工程道路长420米。
[bookmark: _Toc25198]2、项目内容
依据杨凌示范区2026年重点项目建设计划，现采购职教创新园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杨凌大道（滨河路-河堤路）市政道路工程、滨河路（水运西路-杨凌大道）市政道路拓宽工程）设计单位。主要承担项目立项至建设前的全过程设计及造价编制工作，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及施工图预算造价编制。
[bookmark: _Toc11504]3、成果文件及验收
[bookmark: _Toc24030]3.1、成果文件
[bookmark: _Toc10802]（1）主要包括编制工程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初步设计及概算，施工图设计及施工图预算造价。
[bookmark: _Toc31509]（2）成果文件的纸质版份数要求及电子版要求：均按采购人当下要求进行提供。
3.2、验收标准
（1）评审小组对成果编制的规范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评审。满足以下条件时，采购人向供应商出具验收报告材料：
1）供应商已提供了全部服务及完整的文档资料；
2）符合本采购文件技术要求和服务需求的事项和规范中的要求；
3）通过采购人组织的相关评审。
（2）验收标准：成果内容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要求，若编制规范或工作要求有调整以最新版本为准。
（3）采购人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并已使用项目履约成果的，视同验收合格。
（4）项目验收结果合格的，供应商凭验收报告材料办理后续手续；验收结果不合格的，将不予支付采购资金，还可能上报本项目同级财政部门并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或者以失信行为记入诚信档案。
4、其他说明
4.1、成交供应商提交的成果必须符合本项目所在地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规程、标准、规划要求，并符合磋商文件的其它有关要求。
4.2、工程造价经济合理，保证工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结合。
4.3、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各阶段设计成果并配合建设单位取得相应批复文件、配合通过财政评审、配合完成施工及结算审计相关工作。
4.4、采购人在验收备案设计图纸审核过程中若发现错误或异议处，成交供应商须配合采购人无偿进行方案修改，直至验收合格。

